
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成立新社團申請書 

學生成立新社團時，須依「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社團管理辦法」。並將下列資料依

序黏貼於附件，送訓育組備審： 

1. 新社團至少需有 15 人（含）以上連署人名冊。 

2. 申請會議及會議內容。 

3. 社團指導老師資料卡。 

4. 社團課程規劃表。 

擬申請成立 

社團之名稱 
 

是否 

甄選 

□ 是（特殊社團） 

□ 否（一般社團） 

社團屬性 □學術 □服務 □藝術 □體能 □康樂 □綜合 □其他      

成立宗旨  

課程內容 

活動概述 
 

社  長 
□高中  □國中 

     年     班 

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

   

指導老師 □男   □女 

姓名 聯絡電話 

  

申請人簽名  申請日期  

審  核  意 見 

初審 

訓育組長 □ 准予成立，於   學年度開始招生。 

□ 不予核准。 

原因：  

複審 

學務主任 校  長 

  

 


